
活着读后感高中生(优质5篇)
当认真看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的收获肯定不少吧，是时
候写一篇读后感好好记录一下了。这时候最关键的读后感不
能忘了。那要怎么写好读后感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读
后感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
助。

活着读后感高中生篇一

我是在和朋友的聊天中听到《活着》这本书的，聊天过程中，
大家都诉说着自己喜欢的作家，看过哪些书籍。“你看过
《活着》没有?余华写的。”“没有。”我不加思索的回答着，
那一刻，我感到有些无知了，从他的语调中可以看出他的意
思便是，“你竟然没有看过《活着》，你怎么可以没看过
《活着》。”“很好看，是真的很好看。”而朋友给我传达
的第一个《活着》的印象便是好看，至于为什么好看，好看
在什么地方，到底有多好看，我全然不知。

我相信缘分，也相信在你内心中所期待的东西它是默默地靠
近你，向你走来的。

有一天下午放学，我走在学校的过道里回宿舍，过道旁边有
人摆了个长长地书摊，对于书摊，只要我遇到了，无论多忙，
都会停下来看一下书摊里书的内容，以前是这样，现在是这
样，未来也会是这样。我看到了几天前让我想要一睹芳容的
《活着》静静地躺在那里，黑色的封皮，就像是一个幽灵一
样，在众多的书本当中透出一股诡异的黑色的光芒。我并没
有像大多数买书者一样在买书前先翻阅一下，以确认书的内
容是否是自己喜欢的，我毫不犹豫地给了钱，拿着书就走了。

回到宿舍马上翻阅起来，我承认，这是我二十几年来第一本
一口气读完的书。不是出于任何的目的，不出于任何的义务，
仅仅是被书里面的情节给吸引着，余华用他那朴实的文风征



服了我，采用第三者的诉说，娓娓道来，让我就像是在听一
位老者在讲着他们那个年代的事情，诉说着那个年代的故事，
我听的入迷，看的入迷。后来我也在我的小圈子里说着余华的
《活着》，我也像我的朋友那样问着我的朋友，“你看过
《活着》没?那是真好看，只要你一看就会吸引着你看下去的。
”

我不会用语言形容一本书的好坏，就像我不会形容一个美女
一样，我只会说，好看好看，真好看。我也有过冲动想仿写
余华的《活着》，不过刚写了个开头就写不下去了，因为经
典是不可复制的。从《活着》开始，到《兄弟》，我渐渐地
喜欢上了余华，喜欢上了他的文风，喜欢着他的作品。

我问一个朋友，问她有没有喜欢的作家?她说有，我说为什
么?她说因为她的作品悲，对于我来说，越悲越好。我说你这
是虐心，那你得看《活着》，她说不，我只喜欢这一个作家
的作品，别的我不想看。我说好吧，既然你那么专一。她莞
而不语。我们结束了这次对话，别人不想看的，不需要强求
的，因为每个人喜欢的东西都不一样，在你心目中像珍宝一
样的东西，可能在别人的眼中就像是废品。

看《活着》的时候，我的心里是特别地沉重，在看的过程中，
我的心里一直重复着“活着真不容易”这句话，无论生活是
如何地艰难，生活还是得继续，人生下来了，就得想尽办法
活下去。开始的时候我会对吃喝嫖赌的主人公福贵产生憎恶
感，因为他已经结婚了，天天出去风流，趾高气昂地走在大
街上，目中无人，当他把家产输光的那一刻，我在心里竟有
一股高兴，心里想着“活该”。而我对主人公的同情也从这
一句“活该”开始，因为他的悲惨生活也才刚刚开始。

当我看到福贵被捉去当壮丁打仗的时候，我才发觉战争离我
是那么地近，那么地残酷，炮弹就在耳边嗖嗖地飞过，吃饭
喝水成次要问题，主要问题是忍受着生命随时没有的恐
惧。“活着真不容易”我的心里响起了这句话。



当我看到有庆为春生输血而死掉时，我心痛地不行，我恨那
个抽血的护士，恨那个当官的春生，我不知道生命为什么这
么脆弱，这么年轻的生命，没有做任何反抗地就死在了医院
里，我木然地让眼泪打湿了眼眶，对一个隔了这么远的年代
的读者尚有如此打击，对主人公福贵所造成的伤害更是不用
多说了。“活着真不容易”我的心里又响起了这句话。

当我看到苦根因为吃豆子吃得撑死了时，我在那一页上呆住
了，一个小孩子饿地头昏眼花，走路都没有力气，当好不容
易地里的豆子熟了，能填饱肚子了，可是吃的撑死了。世上
有各种各样的死法，不过苦根的死法是让我久久不能忘怀的，
他的人生就和他的名字一样，生下来就注定了要苦，也注定
了要归根。“活着真不容易”我的心里再次响起这句话。

家珍的病死，凤霞的难产而死，二喜在工地上被水泥块砸死，
每个人的死都深深刺痛着我，也让我不断地同情着主人公福
贵，在亲人都去世完，还能买个和自己一样上了年纪的老牛
一起活着，并且平淡地活着，这让我同情的同时增加了许多
的敬佩。

活着读后感高中生篇二

作者余华为大陆先锋派小说代表人物，与叶兆言、苏童等人
齐名。1960年出生于浙江省杭州市，因父母都为医生，所以
他从事过五年牙医。后弃医从文，正因为他有过医生的经历，
所以他的作品也像一个熟练的外科医生慢条斯理地将生活俄
残酷本质从虚假人道中剥离出来一样，而《活着》正是他众
多代表作品中的经典之一。

本书以独特的写作特点，以第一人称的独特视角向读者展现
了本书主人公福贵平凡而又坎坷的一生。地主少爷福贵嗜赌
成性，终于赌光了家业一贫如洗，贫困之中的福贵因为母亲
生病前去求医，没想到半路被抓了壮丁。后回到家乡才知道
母亲已经去世，妻子家珍含辛茹苦带大了一双子女，女儿不



幸成了聋哑人，儿子机灵活泼……然而真正的悲剧从此才开
始渐次上演。每读一页都让我们止不住泪湿双眼。因为生命
里难得的温情一次次被死亡撕扯得粉碎，只剩下老了的福贵
和一头老牛在阳光下回忆。

人为什么而活着?这是每一个读过此书的人都会思考的问题，
也许大家的回答都是不一的，但作者却给出了一个统一的答
案：人活着本身除了活着以外并无任何意义，那么如果一定
要赋予其意义，那么唯一可以作为意义的只有活着本身。正
如书中所写：人只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

作者将一个个希望展现给读者却又一次次无情的将其打破。
这就是本书的一个特点，其实人生也正是如此。上帝就像一
个精明的生意人，给你一份快乐就搭配几倍于快乐的苦难。
所谓的幸福与生命存在的价值也在快乐与苦难不断交替中有
所体现。

一个生命的消逝如同一颗流星的陨落，那么自然，自然的让
我们害怕，但生老病死如同四季的变更，没有人能够改变，
我们所能做的就只有好好的活着，即使有多大的苦难，我们
依然有存活下去的信念和勇气。

活着读后感高中生篇三

疫情未去，闲暇之余拜读了作家余华《活着》这本书，此书
页数不多，故事感很强，节奏把握的也很恰当，静下心来一
次性就能看完。

书中的主人公叫福贵，是旧社会的一个地主少爷，年轻的时
候因嫖赌败光了祖上靠着“鸡养大了变鹅，鹅养大了变羊”
辛勤劳作式积攒下来的田产，然后一大家子从宅院搬进了茅
草屋，父亲因为失去了田产郁疾而终，母亲则在穷困中患了
重病，福贵为母求药，却在途中被国民党抓去当了壮丁，靠
着想要与家人团聚的信念，从死人堆中爬了出来，经过几番



波折回到了家中，本应该回归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的平静，而
家庭却再次被命运肢解。他挚爱的亲人一个个逝去——母亲
病逝、幼子抽血猝死、妻子久病先他而去、聋哑女儿难产而
终、女婿被钢板所夹意外惨死、剩下个小孙子也因吃煮豆撑
死了，最后福贵买了一头待宰的老牛相依为伴。

整个故事的基调都很悲伤，但里面又有那么一点点温情与希
望，就是在你觉着生活走向了正轨一切将要变好的时候，又
一个转折发生了，打破了生活的宁静。作者用最质朴的语言
以第一人称的视角叙述着一位老人一生的坎坷，现实的无奈、
生活的艰辛、命运的波折，也正是这种朴实、平淡的语言带
给了人们一种极大的感染力和震撼性。印象最为深刻的是福
贵坐在茂盛的大树下，在充满阳光的下午，绘声绘色地讲述
着自己“悲惨”的故事。他是那种能看到自己过去模样的人，
他可以准确地看到自己年轻时走路的姿态，甚至可以看到自
己是如何衰老的，讲述里不需要别人的看法，只在意自己的
感受，讲述的是他自己的生活，所以对于福贵来说他更多地
感受到了他以为的幸福。

思想深度所限，写不出多少深刻的道理。只是，一遍遍问自
己，人为什么而活着?余华告诉我们：“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
活着的，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而活着”。谁说不
是呢?人生不如意十之--，我们经历生老病死，体会着生活的
无奈和世事无常，可还是要以自己的姿态活在人世间。现在
国内疫情退散，国外疫情大爆发，看着疫情中遭受苦难的人
们，也不禁感慨生命无常，生命不分国界，希望这场疫情早
日过去，让人们回归正常生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
最后，希望我们要珍惜身边每一个爱你的人，过好每一天，
不要在乎别人的眼光，不要羡慕别人的生活，认真地、努力
地做最好的自己，活出精彩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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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着读后感高中生篇四

人生就是一次没有回头路的旅行，我们要乐观面对人生，活
出精彩的自己。

脑海中又浮现出余华所著的《活着》中的画面：老人和牛渐
渐远去，我听到老人粗哑的令人感动的嗓音在远处传来，他
的歌声在空旷的傍晚像风一样飘扬，老人唱道——少年去游
荡，中年想掘藏，老年做和尚。

老人就是《活着》的主人公福贵，他唱道的“少年去游荡，
中年想掘藏，老年做和尚”无非就是他一生的写照。年少时
的福贵依仗着家里富有，吃喝嫖赌样样都来，把家产赌光沦
为一无所有的穷人，还把父亲气死了。后来福贵再去给他母
亲买药的路上被军阀拉去当壮丁，历经死难而幸免于世，回
家后得知母亲因病去世，女儿凤霞因发高烧而又聋又哑，儿
子有庆也已长大。之后的日子颇为曲折，有庆被抽血至干而
死;凤霞死于产后败血症;妻子家珍听闻一双儿女已去世，已
得软骨症的她，再也撑不住身子，不久也跟着去了;继而女婿
二喜在工地上做工时被骤降的水泥板压得血肉模糊;本想着只
剩下外孙子枯根和自己相依为命，没想到因为一时疏忽，苦
根吃青豆被撑死了。老年福贵在这世上没有一个亲人，买下
一头老牛与自己相伴。

故事的结局很悲惨，作者余华是在听到一首美国民歌《老黑
奴》后，了解歌中那位老黑奴经历了一生的苦难，家人都先
他而去，而他依然友好地对待这个世界，没有一句抱怨的话
的故事，才有所感触，抱着一种沉重的心情写下了这本《活



着》。福贵和老黑奴有着相似的遭遇，但是他们都没有放弃
生命，而是选择承受苦难，以乐观的态度面对生活。

余华在序中这么写“活着”在我们中国的语言里充满了力量，
它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喊叫，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
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
苦难、无聊和平庸。生命本就是一场旖旎多姿的旅行，其魅
力在于它的有去无回。既然如此，我们就应当心神清明、盛
装华服地踏上这程生命的幸福之旅，享受生命的奢华。在似
水年华中谱就生命的华美乐章。

《活着》中的人物因各种事件和意外而没有活在这个世界上，
这让我觉得生命有时是很脆弱的。他们或许还想继续存活在
这个世界上，还有生的欲望，但是对于当时生活在社会底层
的人来说是很难的。大多数人其实是缘于对生活已无任何念
想，失去了活下去的信心和勇气，而决定放弃自己的生命，
与世界告别。

可是书中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的，
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这句话应该被践
行在实际生活中，一个人只有一次生命，对每个人来说都是
弥足珍贵的，不应该为了生活中的那些虚无的物质活着。珍
惜自己宝贵的生命，为自己而活着，活出不一样的精彩，生
命不是你度过了多少年，而是你记住了多少岁月。

让生命一路向前，一路高歌。活着，比什么都重要!

活着读后感高中生篇五

余华的笔触细腻而有抓力，我好像也和小说中的人物一样穿
着布衫，一同经历着这一生。印象很深的是文中有一处描写
饿了一段时间的男主人公和儿子把作为家里唯一财产的羊卖
了，换回来米，在回家的路上，月光洒在路上，像洒满了盐。
读到这的时候，嘴里也咸了一下，没有经历过挨饿，就想象



着连续吃了很多天的大米粥，今天突然加个冒油的咸鸭蛋，
夹出一点放到粥里，有点滋味了，剩下的还要留着以后吃，
我想就是这种感觉吧。书中讲羊是性价比很高的财产，能产
奶能卖羊毛只吃草，男主人公的儿子每天喂羊，感情很深，
但我想回来的路上，男主人公更多一点的是能吃上一段时间
米的欣喜，能不被饿死的欣喜。书中像这样简单自然的描写
有很多，也是在表达了对生活的态度，去承受生活中的一切。

作者余华在自叙中写道“这篇《活着》，写人对苦难的承受
能力，对世界乐观的态度。写作过程让我明白，人是为活着
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我感
到自己写下了高尚的作品。”在小说中，看到了时代，看到
了被时代拉扯着的命运，更看到了一份简单的意志，是希望，
是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有的人性的善良。

很感恩自己生活在这样的时代里，在一定的范围内想做什么
就做什么，努力做什么就能成为什么。不用担心是否有明天，
而是去想怎样让明天更好。深处其中可能不会觉得，与书中
的时代相比，现在这个时代真的给了我们很多。我想无论在
怎样的时代里，我们都可以作出选择，选择做个善的人，选
择努力的生活。曾经想过，下辈子要做什么。想过当一棵高
高的大树，骄傲的立着，看世界变迁。想过做一只国宝大熊
猫，过着吃吃喝喝卖萌的生活。现在更想做人类，去接受世
界，接受命运的安排，有思想有性格，去感受一切好的、不
好的情感，去渡过每一天。


